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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解釋文：「查刑事訴訟法第 485 條之規定。自指未受執行者而言。若已在執行中。

而有該條所列各款情形時。應由監獄長官依照監獄規則第六十六條及第六十七條各規

定。呈請監督官署許可後。保外醫治或移送病院。其在外或病院之日數。仍算入刑期

內。」然現行監獄行刑法第 58 條保外就醫第 3 項規定：「保外醫治期間，不算入刑期

之內。但移送病監或醫院者，視為在監執行。」關於保外就醫期間刑期計算規定已與

前揭解釋有所不同，該解釋相關見解應有修正之必要。 

2.誠如法務部新聞稿所言：「臺北地院裁定停止審判係該案件於刑事訴訟程序上所定之

暫時狀態，並非永遠停止審判，且只對繫屬之案件具有效力，並不影響陳水扁先生執

行中的其他案件。」陳前總統依照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所為之停止執行，亦為刑事訴

訟程序所定之暫時狀態，並非永久停止執行，停止執行期間當然不算入刑期，於陳前

總統身體健康痊癒或停止事故消滅後，即得恢復執行，並不影響陳前總統審理中之其

他案件。 

3.前揭兩法相關規定均以保障受刑人醫療人權為目的，兩者並無互斥關係，法務部矯正

署自得就法規目的性考量，於個案上擇一法律適用之。 

四、日前台灣高等法院審理陳前總統偽證案，1 月 28 日經過罕見的遠端視訊偵訊開庭，確認陳

前總統的健康狀況，繼台北地院前揭停止審判的裁定之後，再度作出停止審判的裁定。而

台中榮民總醫院於 4 月 7 日所提出最新之診斷證明書指出：陳前總統在台中榮總接受治療

已經一年，他所罹患的重度阻塞型呼吸中止症，腦神經退化性疾病，重度憂鬱症，類似器

質性憂鬱症等並未改善，此與獄方處遇無關連，而是所罹疾病的進程，藥物或手術治療的

效果有限，「在監內不能為適當之醫治」，具體建議應該考慮「居家治療」。台中榮民總

醫院院長李三剛 5 月 12 日於立法院外交即國防委員會備詢亦指出：陳前總統兩周前檢查報

告出爐，由於陳前總統睡眠呼吸中止症手術前後症狀差不多，沒有具體改善，因此建議讓

陳前總統「返家接受治療」。顯然法務部堅持「陳前總統病況仍可藉由在戒護中醫療方式

為之，其病情尚不符保外醫治的條件。目前於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，設置陳水扁先生醫

療專區，提供更妥適之醫療照護。」的處遇措施未獲專業醫療判斷所肯認。 

五、綜上所述，本席認為，目前陳前總統每天尿失禁已多達 40 次、睡眠呼吸中止症一晚也發生

40 幾次，腦退化症及重度憂鬱症無有效治療方式，應該離開監獄，返家治療。無論台灣高

等法院所作 2 度停止審判裁定以及台中榮民總醫院的專業醫療判斷，均再度證明法務部所

採取在監治療的處遇措施，對於陳前總統身體健康持續惡化狀況無法有效改善，唯有尊重

醫療專業判斷，審慎考量讓陳前總統停止執行或保外就醫，才是合法、妥適作法。 

（十五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近期越南、中國大陸南海爭端，引發越

南民眾反中示威，波及我臺僑及臺商並造成財產損失，政府應

即啟動緊急機制，保障越南臺僑、臺商人身及財產安全，特向

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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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報載越南和中國因南海糾紛，部分勞工反華遊行脫序成暴動，台商企業工廠被砸破，甚至

縱火燒工廠，台商損失難以估計。外交部雖發布新聞稿，強烈譴責暴力並表達政府嚴正關

切，盼越南政府盡全力穩定情勢、立即恢復秩序並保障在越南台商人身安全。對身處越南

的臺僑及臺商，政府應有積極的救援措施，除要求當地政府確保人身及財產安全外，應即

著手規劃、建立安全的庇護所及撤離管道。 

二、政府各部門現在應該要盯緊情勢的發展，只要越南暴動擴大，若嚴重影響台商的生命安全

，決定撤僑，國防部即可派遣 C-130 型運輸機及軍艦前往越南執行任務。另國軍從這幾年

來執行國際人道救援任務，雖具備經驗與能量，仍應考慮諸多外在因素，完成必要的溝通

協調，以確保執行相關任務不會有問題。 

三、外交部應記取 2011 年利比亞撤僑教訓，不要再來個「緊急撤僑」，不管越南情勢最後發展

為何，外交部都應做好準備，能夠「從容撤僑」，將台商順利、平安的接回台灣。 

（十六）本院陳委員超明，針對 5 月 12 日凌晨阿羅哈客運行經國道 1 號

高速公路北上苗栗三義路段，追撞前方聯結車，導致 14 人受傷

送醫。由於苗栗銅鑼三義路段，是整條中山高的「制高點」，

每年 4、5 月季節交替常有濃霧發生，更是嚴重影響行車安全。

這個惡名昭彰的路段，因此還被許多駕駛封上國道「最恐怖的

死亡坡道」，即使現在已經拓寬改善，但是車禍案件依然頻傳

，而且每每一發生車禍幾乎都是重大事故，造成人員嚴重傷亡

，導致路段封閉影響車流與後方行車安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苗栗三義路段，特別是 150 至 155 公里之間，多為坡度較大的路段，每遇到大貨車載重以

低速爬坡行進時，通常其他空車和一般的小車，就會利用爬坡道超車，以致到了下坡路段

車速過快失控，容易造成多車連環追撞的意外。 

二、交通部應該研究在該路段設置爬坡道禁止超車、變換車道或外側大車爬坡道禁止超車、變

換車道等措施，以避免上坡車道大小車速不同相互超車、變換車道引起的交通事故。 

三、交通部應該在該區加強設置警示標誌，並且因應濃霧路段，提前架設視覺穿透力強的電子

告示或語音警示，隨時通報前方路況，讓駕駛做好及早因應的準備，降低交通事故發生的

可能。 

四、交通部應在該路段增設緊急應變區域、道路交通設施與措施，加派或設置交通障礙排除車


